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样本）
甲方（转让方）：温州龙达围垦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星
地址：

乙方（意向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鉴于：

1. 甲方合法持有温州市瓯滨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瓯滨公司”）51%的股权，认缴出资510万元（已实缴到位），并对瓯滨公司享有对应51%比例的股东借款债权（以下合称“标的权益”）。

2. 瓯滨公司主要资产为其合法取得的温州市永强北片区永中单元G-04a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价8.8亿元，负责该地块后续开发建设。

3. 经前期充分对接沟通，乙方（或乙方指定方）拟受让甲方持有的标的权益，并同意作为兜底单位参与标的股权及债权在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托底竞买。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就标的权益转让事宜达成如下意向约定：

第一条 标的权益概况

1.1 标的股权：甲方持有的瓯滨公司51%股权，对应瓯滨公司的股东权利及义务。

1.2 标的债权：甲方对瓯滨公司享有的与51%股权同比例的股东借款债权（具体金额以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1.3 标的权益整体转让，乙方（或乙方指定方）同意按本协议的约定托底受让全部标的权益。

第二条 交易方式与兜底义务

2.1 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按国有企业股权对外转让程序要求在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办理标的股权及债权的公开挂牌转让手续。

2.2 乙方（或乙方指定方）承诺作为标的股权及债权挂牌转让的“兜底单位”，若挂牌期间无其他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参与竞买或竞买未成功，乙方（或乙方指定方）应按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股权及债权交易规则以不低于挂牌底价参与托底竞买，确保标的股权及债权交易完成。

2.3 标的权益最终转让价格以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结果为准，乙方（或乙方指定方）对此无异议。

第三条 履约保证金

3.1 本意向协议签订后3日内，乙方（或乙方指定方）应向甲方指定账户（账户名称：温州龙达围垦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城东支行；银行账号：1203211009200277748）支付履约保证金200万元人民币。

3.2 若乙方（或乙方指定方）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兜底竞买义务并最终完成标的权益转让，该保证金可冲抵部分转让价款；若乙方违反本意向协议约定（包括但不限于未按时支付保证金、拒绝履行兜底义务等），保证金不予退还，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第四条 后续安排

标的权益在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完成交易后，甲乙（或乙方指定方）双方应按规定签订股权及债权转让的正式协议，明确标的权益转让的具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价款支付、股权交割安排、税费承担等），相关内容应与本协议及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规则一致。

第五条 保密义务

双方应对本协议内容及在合作过程中获悉的对方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瓯滨公司财务数据、地块开发信息等）承担保密责任，非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露，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终止而失效。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乙方（或乙方指定方）未按约定支付保证金或拒绝履行兜底义务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没收保证金。

第七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瓯滨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其他

8.1 本协议为意向性约定，仅对双方在标的权益转让过程中的主要权利义务作出框架性安排，具体条款以后期正式签订的股权及债权转让正式协议以及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规则为准。

8.2 本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温州龙达围垦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乙方（或乙方指定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签订日期：2025年08月XX日



